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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电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96)提出和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机械化研究分院、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奥的斯

电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蒂森电梯有限公司、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永大电梯设备(中国)有限公

司、通力电梯有限公司、东南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迅达(中国)电梯

有限公司、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西子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巨人通力

电梯有限公司、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上海现代电梯制造有限公司、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通润驱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开发区前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鲁国雄、王泽伟、陈凤旺、常达、夏英姿、郑武、金春、杨宗霖、李忠铭、马依萍、

任陇锋、张玉祺、赵文刚、温爱民、赵碧涛、沈国华、苏国明、李海峰、王鹏、房文娜、侯永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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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指出了地震情况下电梯所涉及的危险、危险状态和事件的范围。
本标准为了保护地震情况下的人员和货物,防止产生与电梯使用、维护、检验和紧急操作相关的危

险,制定了与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相关的附加安全规范。
制定本标准的目的在于:
———避免致命伤害和降低伤害程度;
———避免电梯困人;
———避免损失;
———避免油泄漏带来的环境问题;
———减少退出服务电梯的数量。
假设客户与电梯供应商签订的合同中已经对需考虑的设计加速度(ad)、S波地震探测系统(如果

有)和P波探测系统(如果有)设置的最有效位置进行了协商,建筑设计者或电梯业主需提供设计加速

度(ad)并明确列入制造商提供给业主的相关信息中。
本标准仅考虑地震的影响,不研究地震本身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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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情况下的电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永久安装在符合GB50011—2010建筑物中的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地震情况下的特

殊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GB7588—2003和GB21240—2007的附加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新安装的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同时也可作为提高在用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安全性

的依据。
本标准不适用于表A.1所定义的抗震电梯等级为0级的电梯。
本标准不涉及地震造成的其他风险,例如火灾、洪水或爆炸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7588—2003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T15706—2012 机械安全 设计通则 风险评估与风险减小(ISO12100:2010,IDT)
GB18306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GB21240—2007 液压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T22562—2008 电梯T型导轨(ISO7465:2007,IDT)
GB26465—2011 消防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50011—2010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7588、GB2124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勾挂点 snagpoint
导轨支架、导轨压板螺栓、导轨连接板、感应板或类似装置与柔性元件(如绳、链或随行电缆等)可能

发生勾挂的位置。
3.2

设计加速度 designacceleration
ad

用于计算地震发生时作用于电梯系统上的力(力矩)的水平加速度,其计算参见附录B。
3.3

抗震电梯等级 seismicliftcategories
根据设计加速度(ad),将抗震电梯分成不同的等级。
注:表A.1给出了抗震电梯等级。

3.4
P波 primarywave
地震产生的一种压缩纵波,也称为初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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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非破坏性的P波比起破坏性的S波能更快地穿过地壳,通过探测P波就有可能发出地震预警,预警时间取决于

P波与其他破坏性波到达的时间差。

3.5
S波 secondarywave
地震产生的一种剪切横波。
注:不同于面波,S波穿过地壳内部,振动方向垂直于波的传播方向。S波是破坏性波,迟于P波到达。

3.6
地震触发阈值 seismictriggerlevel
触发S波地震探测系统的地震加速度。

3.7
地震运行模式 seismicmode
探测到地震触发阈值后,电梯运行的特殊模式。

3.8
地震待机模式 seismicstand-bymode
探测到P波后,未触发S波地震探测系统时电梯运行的特殊模式。
注:地震待机模式参见附录C。

3.9
正常模式 normalmode
除了地震运行模式和地震待机模式外,电梯所处的运行模式。

3.10
保持装置 retainingdevices
可靠固定在轿厢或对重(或平衡重)架的结构件上,地震时使轿厢或对重(或平衡重)架保持在导轨

上的机械装置。

3.11
伸缩缝 expansionjoint
为了安全地吸收各种建筑材料的热膨胀和收缩、吸收振动、允许地面沉降或地震引起的移动而设计

的一个组件。

4 重大危险列表

本章包含所有重大危险、危险状态和事件;对于涉及本标准包含的这些危害、危险情况和事件的这

类电梯,按照风险评定为重大的风险类别,要求采取消除或降低风险的措施/行动(参见表1)。

表1 重大危险列表

序号 重大危险 相关条款

1

加速度、减速度 5.4.1,5.5,5.8.2

有角的部件 5.2

运动部件向固定部件移动的通道 5.4.2,5.5

机器的移动 5.3,5.9

运动部件 5.4.1,5.4.3

旋转部件 5.6.1,5.6.2,5.9

2 电源故障 5.10.2,5.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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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序号 重大危险 相关条款

8 人为因素 第6章,第7章

9
污染 5.7,5.9

控制回路故障 5.10.3.4,5.10.3.6

注:“序号”和“重大危险”源自GB/T15706—2012的附录B。

5 安全要求和/或防护措施

5.1 通则

适用于本标准的电梯应符合本章的相关安全要求和/或防护措施。此外,对于本标准未涉及的相关

非重大危险,应根据GB/T15706的原则设计。
如果没有特别说明,下列要求适用于抗震电梯等级为1级、2级和3级的电梯。

5.2 电梯井道

为了防止悬挂钢丝绳、限速器钢丝绳、随行电缆、补偿绳和补偿链在井道内晃动时与固定设备、勾挂

点(如由支架、地坎、装置或安装在电梯井道中的其他设备形成的突出物)产生勾挂,应根据表2采取相

应的防护措施,例如图1所示。

表2 勾挂点的防护

井道高度
与勾挂点的

水平距离
防护对象 防护措施 设置范围

≤20m 建筑物的晃动(变形)很小,不必采取措施

>20m且

≤60m

<900mm 随行电缆

采取防护措施,例如在靠近随行电缆侧的导轨

支架边角处或其他勾挂点设置一根防护线。
[示例见图1b)、f)、g)]

随行电缆的任何部分离

勾 挂 点 的 距 离 小 于

900mm的任何位置

<750mm
补偿链、补偿绳、对重

限速器绳

采取防护措施,例如导轨支架边角处或其他

勾挂点设置一根防护线。
[示例见图1f)、g)]

有补偿链、补偿绳或对重

限速器绳时,整个行程

<500mm
轿厢限速器绳、选层器

钢带

设置导向件和防护装置,或采用防护线。
[示例见图1c)、d)、e)]

整个行程

<300mm 悬挂绳
设置导向件和防护装置,或采用防护线。
[示例见图1f)、g)]

整个行程

>60m

无 论 水 平 距

离如何,需防

护 所 有 勾

挂点

随行电缆、补偿链、补
偿绳、对重限速器绳、

轿厢限速器绳、选层器

钢带、悬挂绳

同上述防护对象对应的防护措施。
[示例见图1b)、c)、d)、e)、f)、g)、h)]

整个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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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 ———对重导轨支架防护线;         11———感应板;

2 ———防护装置或防护线; 12———限速器绳导向装置;

3 ———限速器绳导向装置; 13———对重限速器绳;

4 ———防护装置或防护线; 14———补偿绳或补偿链;

5 ———中间隔梁; 15———限速器绳导向装置;

6 ———防护装置或防护线; 16———轿厢限速器绳;

7 ———随行电缆防护网或防护装置; 17———选层器钢带导向装置;

8 ———随行电缆; 18———选层器钢带;

9 ———轿厢导轨支架防护线; 19———防护装置或防护线;

10———轿厢限速器绳; 20———防护装置或防护线。

a) 勾挂点的防护措施示例

图1 勾挂点的防护措施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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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针对轿厢侧导轨支架、中间隔梁的防护措施示例

c) 针对选层器钢带导向装置的防护措施示例

图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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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针对限速器绳导向装置的防护装置示例

e) 限速器绳、选层器钢带导向装置示例

图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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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对重侧导轨支架角部防护线示例

g) 对重侧导轨支架角部不需采取措施示例

图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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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层门地坎防护措施示例(地坎与井道壁之间有间隙时)

图1(续)

5.3 机器设备与滑轮间

如果建筑物设计有伸缩缝,且这些伸缩缝用于将建筑结构细分成动态独立的单元,则电梯的所有机

器设备包括层站入口和井道应位于伸缩缝的同一侧(见GB7588—2003中0.2.5和GB21240—2007中

0.2.5)。

5.4 轿厢

5.4.1 设计计算用轿厢总质量

电梯设计计算时,应按下列质量计算设计加速度(ad)产生的力:

1) 对于乘客电梯,轿厢的质量加40%均匀分布的额定载重量;

2) 对于载货电梯,轿厢的质量加80%均匀分布的额定载重量。

5.4.2 轿厢保持装置

对于抗震电梯等级为2级和3级的电梯,轿架应至少在上部和下部设置使轿架保持在导轨上的保

持装置。
这些保持装置应按与导靴类似的分布载荷方式安装。保持装置应与导靴是一体式的或靠近导靴

安装。
当轿厢在导轨之间居中位置时,保持装置与导轨之间的间隙d1、d2 和d3[见图2a)]应不超过

5mm。所选的尺寸不应导致地震时安全钳意外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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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保持装置的正常位置和间隙      b)地震情况下保持装置的重叠长度

说明:

d1———保持装置与导轨之间的间隙;

d2———保持装置与导轨之间的间隙;

d3———保持装置与导轨之间的间隙;

x ———导轨的x 轴;

y ———导轨的y 轴;

z1———保持装置的深度;

z2———导向面高度;

z3———地震时保持装置与导轨导向面之间的重叠长度(≥5mm)。

图2 保持装置

为了避免保持装置与导轨附件或其他固定装置发生碰撞,应限制保持装置的深度z1,但是保持装

置应有足够的深度,以保证地震期间保持装置与导轨侧导向面之间所需要的最小重叠长度。保持装置

的深度也应与所选用导轨的许用挠度相匹配(见5.8.2)。
地震发生时,保持装置与导轨侧导向面之间应保证最小5mm的重叠长度[见图2b)]。
轿厢结构和保持装置应足以承受施加在其上的载荷和力,包括由设计加速度(ad)产生的力,且无永

久变形。

5.4.3 轿门门锁装置

对于抗震电梯等级为2级和3级电梯,为防止轿门打开,轿门应设置一个轿门门锁装置,其设计和

操作与GB7588—2003和GB21240—2007中7.7.3.1、7.7.3.3所述层门锁装置相类似。

5.5 对重(或平衡重)

对重(或平衡重)应在上部和下部设置使其框架保持在导轨上的保持装置。
这些保持装置应按与导靴类似的分布载荷方式安装,保持装置应与导靴是一体式的或靠近导靴

安装。
保持装置与导轨之间的间隙d1、d2 和d3[见图2a)]不应超过5mm。d1、d2 和d3 所选的尺寸不

应导致地震时安全钳(如果有)意外动作。
地震发生时,保持装置与导轨侧导向面之间应保证最小5mm的重叠长度[见图2b)]。
对重(或平衡重)结构和保持装置应足以承受施加在其上的载荷和力,包括由设计加速度(ad)产生

的力,且无永久变形。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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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装置和对重(或平衡重)架的强度计算应考虑其对重(或平衡重)块的垂直质量分布。
如果对重(或平衡重)由重块组成,应考虑设计加速度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重块脱离框架。

5.6 悬挂装置和补偿装置

5.6.1 曳引轮、滑轮和链轮的防护

应在离钢丝绳进、出绳槽的点不超过15°的位置设置防止钢丝绳脱离绳槽的挡绳装置,并且在包角

范围内每间隔90°应至少设置一个挡绳装置。挡绳装置的强度、刚度以及挡绳装置与滑轮之间的间隙

与钢丝绳直径相比应确保挡绳有效。
应在链条进、出链轮的位置设置防止链条脱离链轮的装置。

5.6.2 补偿链

在底坑中应设置补偿链或类似装置的导向装置,以限制其摆动,防止触及勾挂点。

5.7 防止液压油泄漏污染环境

液压电梯应设置符合GB21240—2007中12.5.5要求的破裂阀。
安装液压泵站的位置和底坑应设计成防渗漏的,以防止设备泄漏或溢出的液压油造成污染。

5.8 导轨系统

5.8.1 总则

导轨、导轨接头和附件应符合GB7588—2003和GB21240—2007的要求,且应能承受设计加速度

(ad)产生的载荷和力。
如果设置了保持装置,则在导轨的验算时应以轿厢、对重(或平衡重)的保持装置作为支撑点。
注:附录D给出了导轨选择方法的实例。

5.8.2 地震发生时的许用应力和挠度

5.8.2.1 无保持装置

如果没有设置保持装置,考虑电梯系统施加的载荷和力,包括由设计加速度(ad)产生的力,轿厢导

轨系统的许用挠度应符合GB7588—2003和GB21240—2007的要求。

5.8.2.2 有保持装置

如果设置了保持装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导轨的安全系数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导轨的安全系数

延伸率(A5) 安全系数

A5≥12% 1.8

8%≤A5<12% 3.0

  对于符合GB/T22562的导轨,应采用表4中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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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许用应力σperm

Rm(导轨的抗拉强度)/(N/mm2) 370 440 520

σperm(许用应力)/(N/mm2) 205 244 290

  轿厢或对重(或平衡重)导轨沿Y 方向的许用挠度应确保导轨侧导向面与保持装置之间的重叠长

度不小于5mm[见图2b)]。
轿厢或对重(或平衡重)导轨沿X 方向(见图3)的许用挠度应与Y 方向的相同。
许用挠度应包括导轨及其固定支架和隔梁(如果有)的变形。
对于T型导轨,许用挠度(mm)(见图2)按下式计算:

δperm=z1-2d3-5
但不应大于40mm。

说明:

Fx ———在x 轴方向上,导靴或保持装置作用在导轨上的力,N;

Fy ———在y 轴方向上,导靴或保持装置作用在导轨上的力,N;

x ———导轨的x 轴;

y ———导轨的y 轴。

图3 导轨的受力简图

5.9 机器设备

机器设备(包括控制柜和驱动系统、驱动主机、主开关、油缸和柱塞、紧急操作装置、滑轮、顶部梁及

其支撑、绳端接装置、限速器、张紧轮以及补偿绳张紧装置)的设计和固定应能防止作用于其上的力[包
括设计加速度(ad)产生的力]使其倾覆或移位。

对于关键部件如驱动主机、控制柜的防倾覆或移位措施的示例见图4、图5。
液压电梯应优先采用软管,如果需要使用硬管,则应在每根硬管的端部使用软管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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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防止驱动主机倾覆或移位措施示例

a) 利用上部楼板固定         b) 利用墙壁固定  

图5 防止控制柜倾覆或移位措施示例

5.10 电气安装与电气设备

5.10.1 电梯井道中的电气安装

对于固定在井道中的平层开关装置或极限开关、感应板或类似装置,其设计和安装应确保它们能承

受作用在其上的载荷和力,包括设计加速度(ad)产生的力。此外,应设置上述装置的防护装置,防止井

道内的绳和电缆摆动造成损坏。

5.10.2 正常电源发生故障时的电梯特性

对于抗震电梯等级为2级和3级的电梯,如果发生地震,正常电源发生故障时为了避免乘客被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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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厢中,电梯应能使轿厢自动向上或向下移动至下一层站。
电梯在层站时应按下列方式操作: 
a) 具有动力驱动的自动门的电梯,当停靠在层站时,应开门,退出服务并保持开门状态。

b) 具有手动门的电梯,当到达指定层站时,应使门解锁并退出正常服务。

GB21240—2007中14.2.1.5b)规定的电梯自动返回最低层站的功能应无效。
电梯在正常电源发生故障时,不应使下列任何装置失效:
———电气安全装置;
———检修运行控制(见GB7588—2003和GB21240—2007中14.2.1.3);
———紧急电动运行控制(见GB7588—2003中14.2.1.4);
———消防电梯开关(见GB26465—2011中5.7)。

5.10.3 S波地震探测系统

5.10.3.1 对于具有对重(或平衡重)的抗震电梯等级为3级的电梯,应设置S波地震探测系统。

5.10.3.2 如果S波地震探测系统专门用于向电梯传递地震信息则可设置在建筑物中最低的电梯底坑

中、电梯机房内或无机房电梯的井道顶部。如果预期的设置位置有其他震动源,可选择设置在S波地震

探测系统允许的其他位置(见引言的假定)。

5.10.3.3 S波地震探测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至少为水平方向两轴向的加速度探测;

b) 沿探测的任何方向(包括矢量)的地震触发阈值 ≤1.00m/s2;

c) 响应频率介于0.5Hz~10Hz之间;

d) 系统响应时间 ≤3s(5.10.3.5);

e) 需要电源探测或输出的S波地震探测系统应进行周期性的自动测试,系统自动测试周期

≤24h(5.10.3.4);

f) 需要电源探测或输出的S波地震探测系统应设置紧急电源,紧急电源持续时间 ≥24h
(5.10.3.6);

g) 报警触发装置手动复位(5.10.3.7)。

5.10.3.4 有效性和诊断

电梯交付用户使用后,S波地震探测系统应能持续有效。
如果S波地震探测系统的探测和输出需要电源,S波地震探测系统和电梯控制装置之间的接口应

每24h进行一次自动测试。当检测到故障或S波地震探测系统与电梯控制装置之间的接口断开时,电
梯应在下一次停靠层站后开门,退出服务并保持开门状态。

如果S波地震探测系统的探测和输出不需要电源,应提供S波地震探测系统的测试方法并每年至少

进行一次测试。如果S波地震探测系统和电梯控制装置之间的接口断开,电梯应按5.10.4的方式操作。

5.10.3.5 系统响应时间

系统响应时间不应超过3s。系统响应时间是指地震波第一次超过设定的地震触发阈值与电梯切

换到5.10.4中规定的地震模式之间所允许的最大时间。

5.10.3.6 紧急电源

即使电梯电源切换或发生故障,S波地震探测系统的操作也不应失效。当使用紧急电源时,应能持

续供电至少24h。

5.10.3.7 S波地震探测系统的复位

应只有通过操纵手动复位装置,才能使S波地震探测系统复位并使电梯恢复到正常运行状态。
手动复位装置应设置在井道外,标记清晰。只有授权的人员(维修、检验和救援人员)才能操作,例

如:设置在锁住的柜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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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4 地震运行模式下的电梯特性

5.10.4.1 S波地震探测系统动作后,电梯应按下列方式操作:

a) 取消所有登记的轿厢和层站召唤指令,且不响应新的召唤指令;

b) 运行中的电梯应降低速度或停止后以不超过0.3m/s的速度向远离对重(或平衡重)的方向继

续运行到最近的层站;

c) 如果电梯在层站:

1) 具有动力驱动的自动门的电梯,应开门,退出服务并保持开门状态;

2) 具有手动门或动力操作的非自动门的电梯,应保持原状态,退出服务并使门保持在开锁

状态。
电梯地震管制流程示例参见附录E。

5.10.4.2 如果正常电源发生故障,电梯应按5.10.2的规定操作。

5.10.4.3 地震运行模式不应使下列任何装置失效:

a) 电气安全装置;

b) 检修运行控制(GB7588—2003和GB21240—2007中14.2.1.3);

c) 紧急电动运行控制(GB7588—2003中14.2.1.4);

d) 消防电梯开关(GB26465—2011中5.7)。

5.10.5 P波探测系统

对于具有对重(或平衡重)的抗震电梯等级为3级的电梯,可按附录C设置P波探测系统。

6 安全要求和/或防护措施的验证

本章包含为验证第5章要求的安全措施是否存在和有效的方法。

表5 验证表

条款 要求
抗震电梯

等级
目测检验a

设计文件

检查b
功能测试c 测量d

5.2 勾挂点的防护 1,2,3 × × ×

5.3 位于伸缩缝同一侧的机械设备间和井道 1,2,3 ×

5.4.2 轿厢保持装置 2,3 × × ×

5.4.3 轿门门锁装置 2,3 × × ×

5.5 对重(或平衡重)保持装置 1,2,3 × × ×

5.6.1 曳引轮、滑轮和链轮的防护 1,2,3 × ×

5.6.2 补偿链 1,2,3 ×

5.7 防止液压油泄漏污染环境 1,2,3 ×

5.8 导轨系统 1,2,3 × × ×

5.9 机器设备 1,2,3 × ×

5.10.1 电梯井道中的电气安装 1,2,3 × ×

5.10.2 正常电源发生故障时的电梯特性 2,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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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续)

条款 要求
抗震电梯

等级
目测检验a

设计文件

检查b
功能测试c 测量d

5.10.3 S波地震探测系统 3 × × ×

5.10.4 地震运行模式下的电梯特性 3 × × ×

5.10.5 P波探测系统(可选) 3 × × ×

第7章 使用信息 1,2,3 × ×

附录C(资
料性附录)

P波探测系统(可选) 3 × × ×

  a 目测是通过对所提供的零部件进行目视检查以验证其必要的性能。
b 图纸或计算的检查验证所提供零部件的设计特性是否满足要求。
c 功能测试用于验证其功能是否满足要求。
d 测量检查是使用测量仪器验证特定限制条件下是否满足要求。相应的测量方法应与所应用的测试标准一起

使用。

7 使用信息

制造商所提供的维护说明书应告知维护人员如何正确地对电梯进行定期检查的信息,尤其是抗震

相关设备(如轿厢和对重架保持装置、S波地震探测系统、勾挂点的防护)。
制造商所提供的维护说明书还应告知维护人员如何安全检查地震后电梯运行情况的信息,包括井

道情况(如在复位S波地震探测系统并使电梯恢复正常运行前清理坠落物等)。
交付给建筑物业主的使用手册(用户文件)应说明地震发生时的电梯运行特性,以及维护和定期测

试确保抗震设备正常工作的必要性。
制造商提供给业主的用户文件中应包括设计加速度(ad)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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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抗震电梯等级

根据设计加速度(ad),将抗震电梯分成不同的等级。表A.1给出了抗震电梯等级。

表 A.1 抗震电梯等级

设计加速度

m/s2
抗震电梯等级 备注

ad<1 0 适用GB7588—2003及GB21240—2007,不需要采取任何额外的防护措施

1≤ad<2.5 1 需要采取较少的防护措施

2.5≤ad<4 2 需要采取中等的防护措施

ad≥4 3 需要采取充分的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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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设计加速度的计算

B.1 概述

设计加速度(ad)是地面加速度、土层情况、非结构件的重要性系数和其他参数的函数。
电梯是非结构件。
设计加速度(ad)可用下列公式计算:

ad=Sa
γa

qa
æ

è
ç

ö

ø
÷gn

Sa=α·S·
31+

z
H

æ

è
ç

ö

ø
÷

1+ 1-
Ta

T1

æ

è
ç

ö

ø
÷

2-0.5

é

ë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ú

公式中使用的符号:
ad———设计加速度,m/s2;

gn———标准重力加速度9.81m/s2;
Sa———适用于非结构件的地震系数,无量纲;

γa ———非结构件的重要性系数(取值为1;对于特殊安全用途的电梯,应增大该值,比如可取1.5。
特殊安全用途的电梯是指医院的电梯和类似应急服务的电梯),无量纲;

qa ———非结构件的性能系数(取值为2),无量纲;
α ———A类土层的设计地面加速度(ag)与重力加速度(gn)的比值(α=ag/gn,ag 为根据GB18306

查得当地的地震动峰值加速度),无量纲;
S ———土层放大系数。除非GB18306或国家另有规定,土层放大系数(S)可按表B.1取值,无量纲;
Ta———非结构件的固有振动周期(如果电梯不影响建筑物的固有振动周期,那么Ta=0;其他情况

下,该值应根据计算增大),s;
T1———建筑物沿相应方向的固有振动周期,s;
z ———高于地震作用面的非结构件的高度(基础或刚性地下室的顶部),m;
H ———从基础的顶部开始测量的建筑物高度,地面取值为0,m;
地震系数(Sa)的数值不应取小于α·S 的值。

表B.1 土层放大系数(S)

土层类别 土层剖面描述 S

A 岩石或岩石类的地质结构,包括上部不大于5m的软土覆盖层 1.0

B
由非常密实的砂土、砂砾或非常硬的黏土组成的至少数十米厚的沉积层,其力学特性随深度

逐渐增加
1.2

C 密实或中等密实的砂土、砂砾或硬黏土的深层沉积层,其厚度从数十米到几百米 1.15

D 从松散到中等密实的非黏土(有或没有软土层)或主要由软到硬的黏性土组成的沉积层 1.35

E
其上层是厚度为5m~20m剪切波速小于360m/s的表面冲积层,其下层为剪切波速大于

800m/s的刚性材料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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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实例

本实例是为了演示设计加速度(ad)的计算方法(见B.1)。确定地震系数(Sa)和设计加速度(ad)的
公式参照B.1。

表B.2 参数取值示例

符号 数值 单位 描述

ag 3.2 m/s2 查得的地面加速度

α 0.3262 —
ag/gn 的值,A类土层的设计地面加速度(ag)与重力加速度(gn)的比值(α=ag/gn,ag 为根据

GB18306查得当地的地震动峰值加速度),无量纲

S 1.15 — 土层放大系数

z 20 m 高于地震作用面(地基或坚固的基底)的电梯部分的高度

H 20 m 从基础或刚性基底的顶部测量的建筑物高度,取地基为0

Ta 0 s 电梯部件固有振动周期的最大值

T1 1 s 建筑物沿相应方向的固有振动周期

γa 1 — 非结构件的重要性系数

qa 2 — 非结构件的性能系数

gn 9.81 m/s2 标准重力加速度

  表B.2给出了典型的强震(ag)区域的一幢中等高度(H)的建筑物的参数值。其结构件和非结构件

的高度相同(z=H),在该电梯不影响建筑物的固有振动周期(Ta=0)的情况下,选择重要性系数(γa)
和性能系数(qa)。

利用上述取值计算得出的地震系数(Sa)和设计加速度(ad)的最终结果是:

Sa=0.9378
ad=4.6m/s2

查表A.1,得出的抗震电梯等级是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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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P波探测系统

在抗震电梯等级为3级的电梯中,除S波地震探测系统外还可设置符合下列要求的P波探测系统:
———P波触发阈值 ≤0.10m/s2;
———探测方向:铅垂方向;
———响应频率:1Hz~10Hz。
如果P波探测系统专门用于向电梯传递地震信息,则可设置在建筑物中最低的电梯底坑中。如果

预期的设置位置有其他震动源,可选择设置在P波探测系统允许的其他位置(见引言的假定)。
如果设置了P波探测系统,则在触发了P波探测系统但未触发S波地震探测系统时,电梯应按下

列方式操作:

a) 停靠在层站的电梯应保持原状态60s。在此期间,如果S波地震探测系统被地震信号触发,电
梯应进入地震运行模式(见5.10.4),否则电梯应自动切换到正常模式;

b) 运行中的电梯应降低速度或停止后以不大于0.3m/s的速度向上或向下继续运行到最近的层

站。到达层站后,具有动力操作的自动门的电梯应开门,并在启动地震待机模式后再持续

60s;具有手动门或动力操作的非自动门的电梯应保持在开锁状态,并在启动地震待机模式后

再持续60s。在此期间,如果S波地震探测系统被地震信号触发,电梯应进入地震运行模式

(见5.10.4),否则电梯应自动切换到正常模式。

P波探测系统的触发不应使下列任何装置失效:
———电气安全装置;
———检修运行控制(GB7588—2003和GB21240—2007中14.2.1.3);
———紧急电动运行控制(GB7588—2003中14.2.1.4);
———消防电梯开关(GB26465—2011中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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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导轨验算

D.1 概述

考虑轿厢和对重(或平衡重)设计加速度产生的冲击,本附录对GB7588—2003和GB21240—2007
附录G导轨系统的计算的变化进行了说明。

D.2 额定载荷计算质量

在地震情况下,额定载荷计算质量应按以下公式计算:

QSE=kSE·Q
式中:

kSE———地震载荷系数 (乘客电梯kSE=0.4;载货电梯kSE=0.8);

Q ———额定载重量kg;

QSE———地震情况下的额定载荷计算质量kg。

D.3 地震力

D.3.1 基于设计加速度(ad)的轿厢质量产生的地震力应按以下公式计算:

FSE=ad· P+kSE·Q( )

式中:

ad ———设计加速度,m/s2;

P ———空轿厢以及由轿厢支撑的部件质量,如:部分随行电缆、补偿绳或补偿链(如果有)等,kg;

kSE———地震载荷系数 (乘客电梯kSE=0.4;载货电梯kSE=0.8);

Q ———额定载重量,kg;

FSE———基于设计加速度(ad)的轿厢质量产生的地震力,N。

D.3.2 基于设计加速度(ad)的对重(或平衡重)产生的地震力应按以下公式计算:

F'
SE=ad· P+q·Q( )

式中:

ad ———设计加速度,m/s2;

q ———平衡系数;

P ———空轿厢以及由轿厢支撑的部件质量,如:部分随行电缆、补偿绳或补偿链(如果有)等,kg;

F'
SE ———基于设计加速度(ad)的对重或平衡重产生的地震力,N。

D.4 工况

应考虑表D.1所列的载荷、外力和工况。在地震条件下,可以仅考虑正常使用的运行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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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 不同工况下需考虑的载荷和外力

工况 载荷和外力 P Q G FS FK或FC M WL FSE或F'
SE

正常使用
运行 + + + - - + + +

装卸载 + - - + - + + -

安全装置

动作

安全钳或

类似装置
+ + + - + + - -

破裂阀 + + - - - + - -

注:M 是附加装置作用于一根导轨上的力,N。

  对于安装于建筑物外面且井道部分封闭的电梯,还应考虑风载荷(WL),其值可与建筑设计师

商定。
对于对重或平衡重的导向力(G)的计算应考虑:

a) 质量产生的力的作用点;

b) 悬挂情况;和

c) 补偿绳或链(如果有)产生的力,及其是否张紧。
对于中心悬挂和导向的对重或平衡重,重力的作用点应考虑相对于其重心的偏差,水平断面上的偏

心在宽度方向至少为5%,深度方向为10%。

D.5 冲击系数

在地震情况下,轿厢总质量(P+QSE)应乘以冲击系数k2=1.2。

D.6 加速度

加速度应按表D.2确定。

表 D.2 在地震情况下的加速度

y 轴的弯曲应力 ax=ad ay=0

x 轴的弯曲应力 ax=0 ay=ad

D.7 质量的垂直分布

应考虑轿厢和对重(或平衡重)的质量的垂直分布。应采用以下公式计算导靴或保持装置的载

荷率。

XSE=max
ZSE

h
,
(h-ZSE)

h
é

ë
êê

ù

û
úú

式中:

ZSE———地震力FSE或F'
SE的作用点与底部保持装置在Z 方向上的距离,地震力FSE或F'

SE的作用

点是指轿厢(含载荷QSE)、对重或平衡重的重心,m;

h ———导靴或保持装置之间的距离,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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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E———导靴或保持装置的载荷率。

说明:

1 ———导靴或保持装置;

2 ———轿厢重心(根据质量QSE计算确定);

3 ———对重或平衡重的重心;

h ———导靴或保持装置之间的距离;

ZSE———保持装置到重心的距离。

图 D.1 参数示意图

D.8 轿厢导轨弯曲力

在地震情况下,轿厢导轨的弯曲力应按以下公式计算:

a) 导轨y 轴的弯曲力:

Fx=
k2·gn[QSE xQ-xS( )+P· xP-xS( )]

n·h +
ax· P+QSE( )·XSE

n
b) 导轨x 轴的弯曲力:

Fy=
k2·gn[QSE yQ-yS( )+P· yP-yS( )]

n
2
·h

+
ay· P+QSE( )·XSE

n
2

D.9 对重(或平衡重)导轨的弯曲力

在地震情况下,对重(或平衡重)导轨的弯曲力应按以下公式计算: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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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导轨y 轴的弯曲力:

Fx=
k2·gn P+q·Q( )·ex·Dx

n·h +
ax· P+qQ( )·XSE

n
b) 导轨x 轴的弯曲力:

Fy=
k2·gn P+q·Q( )·ey·Dy

n
2
·h

+
ay· P+qQ( )·XSE

n
2

式中:

ex ———在x 轴方向上重力作用点的偏心率为10%;

ey ———在y 轴方向上重力作用点的偏心率为5%;

Dx———对重(或平衡重)x 轴方向的尺寸;

Dy———对重(或平衡重)y 轴方向的尺寸;

n ———导轨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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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电梯地震管制流程示例

S波地震探测系统动作后,一般电梯与消防电梯地震管制流程的示例分别如图E.1和图E.2所示。
根据功能需求和所使用的S波地震探测系统,可在符合5.10.4的前提下设置不同的地震管制流程。

图 E.1 一般电梯地震管制流程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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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2 消防电梯地震管制流程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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